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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94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第四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

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暨元旦节前

安全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根据《南海区深化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南建设函〔2018〕590号）、《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南建设函〔2018〕603号）、《南海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南安委〔2018〕14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吸取中山市古镇“11.12”坍塌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函〔2018〕898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8—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512号)、《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南建设〔2018〕79号）、《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总体方案》(南建设〔2018〕60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度第四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暨元旦节前安全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主要安排

（一）检查时间：12月27日至28日。

（二）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副局长黄玮瑜担任，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及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人员：检查组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相关科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及区建筑施工安全巡查专家组成。

（四）检查范围：南海区内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三、检查内容

（一）建筑市场行为情况

1.建设单位执行招标投标程序、发包工程的情况。标后检查是否存在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不办理施工许可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行为。

2.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分包工程的情况。是否存在施工单位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行为。

3.各责任主体现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企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情况。

4.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之间的工程款项拨付情况；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及劳务费支付情况。

5.企业用工管理情况，项目及企业的工人实名制建立情况（劳动合同签订、劳资专员设立、人员进出场登记、考勤登记等），重点检查工人工资发放情况（工资是否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是否按月足额发放、工人签收情况、工资发放是否公示、是否存在欠薪隐患等）。

6.主要建筑材料采购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7-10。

（二）工程质量管理情况

1.五方责任主体落实质量责任制情况。

2.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设计文件修改、变更情况，按图施工执行情况，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4.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情况。

5.渗、漏、裂等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情况。

6.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执行情况。

7.质量问题处理情况。

8.施工现场落实“三禁”（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各项管理措施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4-6、11。

（三）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情况

1.建筑施工现场风险点、危险源排查整治情况，脚手架、基坑工程、模板支架、高处作业、施工用电、建筑起重机械、施工机具等安全管理情况。

2.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是否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具有消防总平面图；是否具有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是否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是否按照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施工图纸进行施工；消防责任人落实情况。

3.2019年元旦节前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落实情况：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节假日值班工作制度；是否针对节日特点做出工作部署，制定节假日安全生产保障措施等。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2、3、12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附录A、B评分表。

（四）工地环境污染防治情况

检查施工现场工地围挡情况，主要道路硬底化情况，场内裸露土堆、物料码放、散体材料堆放覆盖情况，工地出入口硬件设施及保洁情况，工地扬尘防治公示牌设置情况，工地内保洁及喷淋设施情况、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情况等其他现场文明施工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13。

（五）工程建设领域扫黑除恶有关情况

各在建工程项目部需填写《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程建设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调查表》（详见附件14）留置备查。

检查组将对工程建设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强买强卖砂石、钢筋等建筑材料、恶意上访等涉恶涉黑涉乱问题进行线索收集。

（六）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情况

各方责任主体是否健全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完善设计、施工和使用各环节的质量安全保障措施，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建设单位是否切实履行首要责任，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单位是否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准，确保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建设安全。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15。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本次大检查给予高度重视，各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依据检查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并填写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1）留置备查。我局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受检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应按照检查内容提前整理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及市场行为等相关资料。其中，市场行为的文件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检查后限期内不能补交的，视同没有此类材料，按违法行为予以认定。

（三）本次检查发现存在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质量或安全隐患、未落实企业自查工作的工程，由各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发现存在重大的质量、安全隐患及其他严重情况的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同时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扣分，并予以全区通报。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四）检查组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和《责令停工通知书》，由工程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后，报区监督站复查。复查结果由区监督站及时报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五）高新区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应参照本次检查文件要求在各自辖区内自行组织相关检查工作。

附件：1.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自查表

2.建筑工程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

3.房屋市政工程工地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表

4.“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

5.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表

6.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监督抽查表

7.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

8.建设单位检查表

9.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分包）企业检查表

10.在建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地核查情况表

11.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表

12.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表

13.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工地环境污染现场检查表

14.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程建设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调查表

15.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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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2月20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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